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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國人普遍使用鏡片防霧劑泳鏡，然因鏡片

防霧劑多含有揮發性化學物質，時有民眾因誤用而造成眼部傷害

。查市面上鏡片防霧劑種類繁多，產品使用說明及相關注意事項

卻未具完備，對於消費者健康保全顯有不足。故本席建請行政院

相關單位，督促業者應於鏡片防霧劑等具有毒性揮發危險之產品

上以中文標示「使用鏡片防霧劑後，應避免立即接觸眼部及其周

圍皮膚。」、「使用後應間隔十分鐘以上再戴上鏡片。」等相關

警語及詳細使用說明，在消費者有充分認知產品注意事項的前提

之下，正確安全使用該產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有民眾因噴了鏡片防霧劑後立即戴上泳鏡，因泳鏡緊貼眼睛周圍形成封閉空間，使得

防霧劑中所含的揮發物質無法消散，而直接刺激雙眼，導致角膜上皮剝落。因誤用而造成

眼部傷害，或因標示不清而不知如何使用等相關問題皆時有所聞。 

二、國人普遍使用鏡片防霧劑於泳鏡，預防游泳時因泳鏡起霧而造成視線不明，其成分一般為

合成酒精和界面活性劑，若不當使用，使池水滲入蛙鏡中與防霧劑的界面活性劑混合，其

強烈的滲透性在短短幾秒中對眼睛角膜即會造成立即性傷害，甚至導致角膜上皮剝落、間

質性發炎及角膜細胞死亡等危險。查市面鏡片防霧劑種類繁多，然而使用說明及注意事項

多標示不夠詳細，甚至有進口產品完全未有注意事項的說明，使得消費者陷於因誤用而造

成眼部傷害的高風險中。 

三、為使消費者在有充分認知產品正確使用的前提下，方得周全使用安全，故應加強規範業者

於鏡片防霧劑等具有毒性揮發危險之產品上以中文清楚標示「使用鏡片防霧劑後，應避免

立即接觸眼部及其周圍皮膚。」、「使用後應間隔十分鐘以上再戴上鏡片。」等相關警語

及詳細使用說明，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二）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社會企業的概念自 1980 年發展至今，以企

業經營模式解決公共需求的社會企業事業體近年來於全球愈為風

行，世界已有許多國家訂定專法明確社會企業的法律地位，並賦

予相關政策配套等支持。台灣近年來因社會需求增加而所需的公

共服務亦大為增長，單就政府、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支撐

並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加上企業社會責任的必要性已為全民所共


